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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質、普及而平價的幼兒教育 

 

圖片來源：Pixta 

【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曾大千】 

壹、前言 

依據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之界定，「幼兒」係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

（第 3 條第 1 款）；就此對照憲法所定「基本教育（六歲至十二歲）」、《國民教育法》

所定「國民教育（六歲至十五歲）」及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指稱之「國民基本教育（九

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：六歲至十八歲）」，應可明確推知，「幼兒教育」乃是立法

者透過法制建構，自始有意使其自外於「國民（基本）教育」的另一種教育階段。亦

即因此，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遂明文揭示「政府應提供幼兒『優質、普及、平價及近

便性』之教保服務」（第 7 條第 3 項），而顯不同於國民教育所應具備的「強制、普遍、

免費」等實施原則。 

又 依 據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（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

Development, OECD, 2022）的調查研究顯示，來自社經地位弱勢家庭之 5 歲幼兒，其

與優勢兒童間的學習差距（包含認知能力、社會情緒技能等），平均達到 8 到 20 個月

之多，且此等早期公平差距（early equity gaps），甚至可能延續到 15 歲以後的青少年

階段及其日後長期發展；因此，如何由國家提供優質、普及而平價的幼兒教育，將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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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弭早期公平差距影響的重要課題。 

貳、各國促進幼教公平的相關作為 

一、OECD 一般性建議 

如前所述，OECD 認為早期公平差距的衝擊，會持續影響其未來的學術成就、就

業收入、健康狀況、公民參與、育兒技能等面向，因此提出下列二項與幼教作為有關

的建議，以期控制或減少早期公平差距。 

（一）提供接受幼兒教育的機會 

研究顯示，參加早期兒童教育與照顧的兒童，在所有學習領域中均能呈現正向而

積極的相關成果，且針對弱勢兒童而言更是顯著。因此，任何一個以改善早期公平為

目標的政策規劃，包括提升幼教的普及性、近便性，均是消弭早期公平差距影響的關

鍵要素。 

（二）確保幼兒教育的良好品質 

OECD 認為，在教學上若能以兒童為中心並採取賦權方式，將能與兒童的正向發

展更具密切關連；進一步而言，針對兒童及其家庭的多元需求正面回應並提供有效協

助，方能堪稱優質的幼兒教育，亦乃對於接受此等早期教育與照顧的兒童有所助益。 

二、美國：優質而免費的幼兒教育 

路易斯安那州一項由立法機關創建，並始於 2001 年的幼兒教育計畫，旨為經濟

困難之 4 歲幼童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機會，研究人員二十年來追蹤調查進入同一所幼

兒園參與此計畫之幼童，並與未受任何公共經費贊助之幼童自小學四年級起至中學的

學業成績表現，成效令人滿意且具統計意義。另研究也指出，若在出生後三年即對幼

兒進行早教投資，未來的表現將更為出色。換言之，科學證據顯示，應支持為缺乏高

質量早期教育理念之家庭及社區，提供年紀更小的幼兒學習機會（駐休士頓辦事處教

育組，2021）。 

而在奧瑞岡州波特蘭市所在的摩特諾瑪郡（Multnomah County），選民以投票方式

通過創制案，藉此向高收入者增收稅收，並使用此一經費來提供全郡 3 到 4 歲兒童，

全體適用免費的公、私立幼兒園（preschools）及設於民宅的托育中心接受學前教育的

機會，並決議將幼兒園教師薪資大幅提高到與幼稚園（kindergarten）教師相同。這項

政策旨在解決許多家庭負擔不起、教師薪水過低二項幼兒照顧與教育的核心問題；幼

教專家認為，奧瑞岡州的幼教政策足為全美推行的藍本。研究顯示，優質幼兒園對兒

童有助益，尤其是針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。優質幼兒園讓兒童在學業、社交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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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上做好進入學校教育的準備，並縮小成就差距。研究也顯示，貧困兒童進入優質幼

兒園，長大後收入更高，也更健康（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，2020）。 

三、德國：全天制幼兒園近年發展迅速 

依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報告，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止，幾乎有 160 萬名 0 至 6

歲以下的兒童，每天留在公私立幼兒園超過 7 小時，亦即「全天制幼兒園就讀比例」

達到 34%（3 至 6 歲以下兒童為 48%）；與 2010 年的 22%（3 至 6 歲以下兒童為 32%）

相較，呈現顯著增長趨勢。然而，德國各邦間的「全天制幼兒園就讀比例」卻也存在

頗大差距（以 3 至 6 歲以下兒童部分而言，全距為 18%～73%），而形成區域間大幅

差異的可能原因之一，應是「各地收費高低不同」所致（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，2021）。 

四、奧地利：幼兒園在暑假提供照顧服務 

以往暑假期間，在奧地利有數週關閉幼兒園的情形，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歷史；雖

然這樣的兒童照顧需求，各邦或有不同，但為支持暑假期間有兒童托育需求的父母，

聯邦和各邦政府已投入數百萬歐元。以 2020 年薩爾茲堡市為例，由於有許多家長報

名，幼兒園關閉時間減少了一半；至於其他地區，暑假仍開放的星期則比 2019 年多

了三分之一。而在首都維也納，學校與幼兒園在整個夏天都保持開放；其中，維也納

市政府針對 6 至 14 歲的兒童與青少年舉辦夏令營，而提供全日照護服務的需求亦正

在增加（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，2020）。 

參、我國的幼教多元化與發展 

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明定「教保服務應以幼兒為主體，遵行幼兒本位精神，秉

持性別、族群、文化平等、教保並重及尊重家長之原則辦理」（第 7 條第 1 項），另除

法定之教保服務方式可含括居家式托育、幼兒園、社區互助式、部落互助式、職場互

助式等五種類型（第 3 條第 2 款）外，即使僅就幼兒園此一最主要之「教保服務機構」

而言，實務上尚可區分為公立幼兒園（公幼）、私立幼兒園（私幼）、非營利幼兒園、

準公共幼兒園等四類，在在促使幼教在理念上及實施上均呈現多元化之面貌，也因此

有助於落實幼兒家長的幼教選擇權。 

就公幼、私幼、非營利幼兒園、準公共幼兒園等四者而言，其中前三類係《幼兒

教育及照顧法》所明定（第 8 條、第 9 條），至於「準公共」幼兒園之依據，則為僅屬

行政規則位階之《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

保服務作業要點》。次就此四類幼兒園歸納而言，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二者，依其屬性

可併稱「公共幼兒園」，私幼則因現行法並未強制應辦理財團法人登記，故可推知其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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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營利為目的，而非必須歸屬公益性質（民法第 45 條、第 46 條、第 60 條，財團法

人法第 1 條參照），另準公共幼兒園之性質，則介於前揭公共幼兒園（含公幼、非營

利）及私幼之間。茲依據其成立方式、入學方式、收托時間、有無寒暑假、學費、課

程和師生比等七個項目，比較說明四種類型幼兒園之異同如表 1。 

 

表 1、公幼、非營利、準公共、私幼四類幼兒園之異同比較  

公共幼兒園 

準公共幼兒園 私幼 公幼 非營利幼兒園 

成立 

方式 

政府出資、提供場

地及人事費，可分

為附設於公立國小

內、各縣市直接開

辦兩種。 

政府提供場地、硬

體設備等，並委託

公益法人或核准公

益法人申請興辦。 

與政府合作並簽訂

契約，並符合六項

要件*的私立幼兒

園。 

由私人設立或是財

團法人成立 

入學 

方式 

採登記與抽籤方式 採登記與抽籤方式 採登記與抽籤方式 直接向幼兒園申請 

收托 

時間 

1. 工 作 時 間 ： 約

07:30-16:00 

2.延托服務：可延

托到約 18:00 或

18:30 

*若幼兒人數滿 10

人以上，則須開

設課後托育班，

對家長酌予收費 

1. 工 作 時 間 ： 約

07:30-17:00 

2.延托服務：可延

托到約 18:30 或

19:00 

1. 工 作 時 間 ： 約

07:30-17:00 

2.延托服務：可延

托到約 18:30 或

19:00 

1. 工 作 時 間 ： 約

07:30-17:00 或

18:00（責任制） 

2.延托服務：一般

可 延托 到 18:30

或 19:00 

寒、 

暑假 

有寒暑假 無寒暑假（但會休

園約三天） 

無寒暑假 無寒暑假 

學費 

月繳平均 1000 元/

月 

*入學免學費，須繳

材料費、活動費、

午餐費及點心費

等 

月繳≦2000 元/月

＋交通費、課後延

托費、保險費或家

長會費等 

月繳≦3000 元/月

＋交通費、課後延

托費、保險費或家

長會費等 

家庭綜所稅率未達

20%，且未請領育

嬰留職停薪津貼，

每月可領 5000 元

育兒津貼。 

課程 

不分科，主題式教

學 

不分科，主題式教

學 

不分科，主題式教

學 

教學法較多元，像

是蒙特梭利、華德

福、雙語教育等。 

師生比 
*2~3 歲的班級： 

(1)每班招收 8 人以下：教職人員 1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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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9 人以上班級：教職人員 2 人 

(3)每班人數以 16 人為限 

(4)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 

*3~5 歲的班級： 

(1)每班招收人數以 15 人以下：教職人員 1 人 

(2) 16 人以上者：教職人員 2 人 

(3)每班人數以 30 人為限 

資料來源：微幅調整自 https://blog.bananny.co/2020/08/18/kindergarten/ 

*註：1.收費數額、2.園長（中心主任）、教師及教保員薪資、3.幼兒園基礎評鑑或教保中心

訪視輔導、4.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、5.幼生與教保服務人員之生師比例、6.教保服務品

質。（依前揭「準公共行政規則」第 3 點規定辦理） 

 

肆、公幼與優質化幼兒教育 

我國目前的幼兒園類型，雖可區分為公幼、非營利、準公共、私幼等四類，惟其

中之「準公共幼兒園」，除各種不同辦理主體之私幼外，另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行負

擔之非營利幼兒園亦可申請（準公共行政規則第 2 點、第 3 點參照）；因此，未來此

一類型之幼兒園，勢將與公共幼兒園（含公幼、非營利）及私立幼兒園三足鼎立，甚

且在自由市場的趨勢動能下，更有促使多數私幼朝此轉型之可能。 

而專就公幼而言，因其係公立學校所附設，或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

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，故設備、師資通常較佳；然而，公幼招生從過去抽不到

籤，到現在卻招不滿，甚至出現「雪崩下滑」之現象（自由時報，2022），而存在進一

步檢討精進的空間。例如，即有民間團體及民意代表指出，以往認為公幼較便宜、師

資又有保障，但若加計平日、暑期留課費之後，公幼平均每月所需負擔的 6,000 元，

較之準公幼的 3,000 元、非營利幼兒園的 3,400 元，反而卻是最貴的（聯合報，2023a，

2023b）。就此，由於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第 10 條第 1 項明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應協助離島、偏遠地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」，而可視為針對該等地區，應優先

以「公立幼兒園」之模式提供教保服務；然而，此等地域「優惠」措施，亦有可能基

於前揭公幼既有服務內涵，而反而不利於地域弱勢者之幼教機會均等。 

最後，基於幼教具有消弭早期公平差距影響之效益，且參照優質而免費的幼兒教

育、全天制幼兒園及暑假提供照顧服務等國際發展趨勢，我國似亦應以公幼為主幹，

思考如何進一步提供優質、普及而平價的幼兒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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